
財政部就憲法法庭審理 107年度憲二字第 5號魏斯某股份有限

公司琴請朱說明令爭點題綱之說明

一 、中華民國 少8年 5月 27日 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1lㄔ 條之

2第 1項 第 1款規定 :「 營利事業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者 ,應就其超額分酉已之可扣抵稅額 ,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

繳 ,並按超額分酉已之金額 ,處 1倍以下之罰鍰 :一 、違反第

66條之 2第 2項 、第 66條之 3或第 66條之 6規定 ,虛堵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 ,或短計第 66條之 6規定之帳我

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金額 ,致分配子股東或社員之可扣抵

稅額 ,超過其應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者.⋯ ..」(下耦系爭規定》。

請就下列事項予以說明 ,並提供相關資料 :

(一 )系 爭規定之立法理由為何?營利事業如發生系爭規定所

列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錯誤虛堵之情形 ,將如何

致生國家稅收之減損及衍生其他不利益?系 爭規定所定 ,

責令營利事業應補繳 「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及處以

「罰鍰」,兩者如何定性?以帳戶金額記我錯誤虛堵與正

確金額問之差額 ,責令營利事業補缺 ,是否具合理關琳

．肚?

財政部意見 :

1.系 爭規定之立法理由

(1)我 國稅制由獨立課稅制修正為兩稅合一制之背景

86年度及以前年度 ,我 國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

所稅)與綜合所得稅(下稱綜所稅)併行且獨立課稅 ,獨

資 、合夥及公司組織等營利事業繳納營所稅後 ,就其

稅後盈餘對獨資資本主 、合夥事業合夥人應獲配部分

及公司股東或合作社社員(以 下合稱股東)實際獲配部

分均列為營利所得課徵綜所稅 ,造成個人營利所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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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總稅負達 55o/o〔 =當 時營所稅最高稅率 25o/o十 (l一

25o/o)×當時綜所稅最高稅率碎0o/o〕 。嗣為配合國家整體

經濟發展需要 ,規劃建立 「低稅負、無障礙」投資環

境 ,經參考當時國際稅制趨勢審慎研究後 ,認為該階

段有必要採行兩稅合一制 ,以減輕營利所得總稅負 ,

提升投資意願 ,爰 自87年度起實施兩稅合一制度 ,即

營利事業實際繳納之營所稅 ,可計算股利總額所含可

扣抵稅額(即賦子股東抵稅權)併 同盈餘分配子股東 ,其

中分配時股東為我國個人居住者時可將此抵稅權用以

扣抵其應納之綜所稅 。

(2)兩稅合一方法擇定設算扣抵制之理由

鑑於當時所得稅法及其他租稅減免法律存在諸多

免稅所得(例如證券交易所得或土地交易所得)或租稅

減免優惠(例如 5年免稅 、設備及研發支出投資抵減),

營利事業之盈餘並非全數繳納營所稅 ,爰 決定採行兩

稅合一設算扣抵制 。在該制度下 ,營利事業以其實際

繳納營所稅稅額為準計算稅額扣抵比率 ,併 同分配之

盈餘計算可扣抵稅額 ,爰保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

正 確 及正確餘額 ,並計算分配 日可併 同盈餘 分配

子股文 可扣抵稅額 , 乃兩稅合 一制度之成敗 關

生 ,故營利事業被賦子應正確記載及計算股東可扣抵

稅額之管理者義務 。

(3)系 爭規定為立法時權衡比例原則 ,爰 責由營利事業補

繳超額分配稅額

兩稅合一制度建置之初 ,對於稽徵機關查獲營利

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處理 ,曾 就應責由營利事

業追溯更正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及股利憑單重發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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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或 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方式 ,以維持股東可扣

抵稅額帳戶正確餘額作政策選擇 。考量營利事業持續

經營 、股東結構多元(包括個人居住者股東 、營利事業

居住者股東 、非居住者股東 、公益或慈善機關團體股

東等),且人數可能眾多及隨時改變 ;又營所稅及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報落後查核及核定 ,稽徵

機關查獲營利事業超額分配時 ,個人居住者股東可能

已將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申報扣抵綜所稅應納稅

額 ;而 營利事業居住者股東可能將超額分配之可扣抵

稅額計人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甚 或錯誤分配子其

股東 ,待稽徵機關查獲 ,其 間可能已歷經數年申報或

股利分配 ,倘採逐筆追溯更正股利憑單 ,或逐筆查核

最終股東是否已抵缺該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以計算

超額扣抵之人數及稅額 ,將使營利事業連從成本提高 ,

稽徵效率大幅下降 ,安務運作有其困難安不可行 ,爰

定明營利事業一旦女現系爭規定超額分酉已可扣抵稅額

之構成要件者 ,責令其補故超額分酉已稅款義務 ,以確

保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回復正確餘額 ,符合行政程序

法第 7條及憲法法治國原則下之比例原則 ,校極保障

國家稅收 ,並期未來分配盈餘時之股東享有應直之抵

稅權 。

按 司法院釋字第 b20號解釋理由書第 6段揭示 :

「．∵⋯探求立法意旨 ,主要仍應取決於表現於法條文

字之客觀化之立法者意思 ,而 非立法者參與立法程序

當時之主觀見解。」依系爭規定法條文字 ,明 顯具有義

務履行確保作用 ,按其正態面 ,乃督促營利事業依行

為時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2第 2項規定 ,履行其保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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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呈現年度延續性之義務 ;依第

bb條之 3規定 ,履行其於法定日期 ,計入應計入項 目

金額 ,以及不得計入不可計入項目金額之義務 ;依第

66條之 碎規定 ,履行其於該條所定之法定日期 ,減除

法定項 目金額之義務 ,藉比避免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金額虛增 。同時 ,營利事業依同法第 66條之 b規定 ,

尚有避免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金額短計之義務 。

二者相輔相成 ,共 同促成第 66條之 6所規定之稅額扣

抵比率計算公式 ,在 分子不致虛增 、分母不致短計下 ,

保持其正確性 ,再按同法第 66條之 6第 1頂所規定之

股東可扣抵稅額計算公式 :股東(社 員)可扣抵稅額=股

利 (或 盈餘 )×稅額扣抵比率 ,方能正確計算可扣抵稅

額 。反之 ,按其反態面 ,乃 當有營利事業違反其義務 ,

導致超額分配時 ,不但將招致罰鍰 ,且有責任補繳其

所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回復帳戶正確餘額 。

系爭規定最初於 86年 12月 30日 增訂時立法理由

指 出 :「 二 、第 1項 明定營利事業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戶金額⋯⋯致分配子股東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 ,超

過其應分配之可扣抵稅額時 ,該營利事業應 負補繳稅

額及繳納罰鍰義務之規定 。」
l僅說明營利事業超額分

配股東可扣抵稅額者 ,即須補繳 、處罰 。嗣於 θ8年 5

月 27日 修正時立法理由揭櫫 :「 二 、按營利事業未依

第 66條之 2至第 b6條之 b規定計算可扣抵稅額 ,致

超額分配者 ,將造成國庫稅源流失 ,影響國家資金調

度 。考量個案之違章事實情形不一 ,不 宜逕採劃一之

處罰方式 ,爰修正第 1項處罰倍數為 1倍以下 ,以利

1立法院公報 ,第 86卷 ,第 57期 ,第 7θ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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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機關得按個案違章情節輕重 ,彈性調整其罰度 。」
2乃 明確指出系爭規定責令補繳 、處罰 ,其 目的在於避

免國庫稅源流失(亦 即確保國家稅收),以 及避免影響國

家資金調度 。

上開立法理由所強調避免國庫稅源流失 ,並非消

極以稅收受有損害為前提 ,其毋寧更為積極要求營利

事業必須維護帳戶正確餘額 ,若有短缺 ,即須負責補

繳並回復之 。至於國家資金調度 ,其狀況在程度上 ,非

不得類比扣繳制度 ,按 司法院釋字第 673號解釋理由

書第 1段末所稱 :「 比項扣繳義務 ,其 目的在使國家得

即時獲取稅收 ,便利國庫資金調度 ,並確實掌握課稅

資料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本院釋字第 317號解釋

參照)。 至於國家課予何人此項扣繳義務 ,立法機關自

得在符合比例原則之前提下 ,斟酌可有效貫徹上開扣

繳制度之人選而為決定。」是以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餘額 正確 性 為 兩稅合 一制度實施成敗 關鍵 〔詳 一

(一 )2(l)〕
,為確保營利事業階段所繳納之營所稅 ,未來

不致在股東個人綜所稅階段被錯誤超額扣抵 ,立法時

權衡比例原則下責由營利事業補繳 ,有 利國家掌握稅

ㄐ交。

2.超額分酉已可扣抵稅額如何致生國家稅收之減損及衍生

其他不利益

(1)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賦子股東抵稅權 ,責由營利事業

保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正確餘額為兩稅合一設算扣

抵制成股關鍵

兩稅合一制賦子股東額外抵稅權 ,爰 責由營利事

2立
法院公報 ,第 θ8卷 ,第 2b期 ,第 10l-lO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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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維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正確性並正確分配可扣抵

稅額 。營利事業除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上第 2項 規定

總機構在 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獨資或合夥組織、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其他不得分配盈餘之

團體或組織等免子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者外 ,不

論其股東結構或身分別(就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定性 ,

而非依其股東或社員是否為可將可扣抵稅額用於扣抵

應納稅額之我國個人或營利事業居住者 、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或非居住者決定 ,即 因其股東或社 員結構可

能隨時變化),均應依規定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及

維持該帳戶之正確紀錄 ,並於辦理盈餘分配時正確計

算可扣抵稅額併同分配子股東 。因股東抵稅權依股東

身分而有不同(個 人居住者股東可用於扣抵應納稅額 ;

營利事業居住者股東係先計人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戶 ,俟盈餘分配子其個人居住者股東時始得由該個人

居住者股東扣抵應納稅額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股東

及非居住者股東則不得用於扣抵應納稅額),且營利事

業持續經營期間 ,股東結構時有變動 ,故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1至 第 66條之 b明確規定其應依規定設置 、

記錄 、計算及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情形 ,尚 無

法以後見之明 ,以 營赤lj事 紫分配盈餘 時股東均為非居

住者 ,論營利事業超額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無造成政

府 國庫損 失 而得 舜!承擔未遵循法令之音任 , 營利事業

更不應恃其記錄時股東為非居住者而隨意記錄、分配 ,

否則對時時遵守上開所得稅法規定之營利事業形成不

平等待遇 。

(2)徵諸所得稅法第6b條之 6第 1項所規定之稅額扣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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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計算公式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錯誤虛增將導

致其分子變大 ,扣抵比率變高 ,倘未直在補徵 ,將發生

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 ,不但造成超額獲配股東超額行

使扣抵權 ,減少股東應納所得稅或堵加股東應退稅額 ,

因而獲取不法租稅利益 ,且將使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餘額減少 ,影 響後續股東獲配正確可扣抵稅額 ,損及未

來股東抵稅權 ,造成影響國家稅收、租稅公平或股東權

益之不利益情形 (如后釋例一 、二)。

(3)或 有認為 ,即使超額分配 ,國 家所受到之稅收減損 ,只

有 自然人股東申報綜所稅扣抵所衍生之短繳或退稅利

益 。比等見解 ,或許在比較法上有其立論根據 ,但 自稽

徵作業言 ,恐對於確保國家正確稅收及節省稽徵成本 ,

相對不利 。理由如下 :

首先 ,所謂確保國家稅收 ,其 內涵及於確保「正確」

稅收。超額分配不但導致獲配股東獲取不法租稅利益 ,

且其於超額分配額度內 ,按邊際稅率所繳納之個人綜

所稅 ,並非正確稅收。舉例來說 ,以超額分配新臺幣(下

同)10元可扣抵稅額給某位綜所稅邊際稅率為 碎0%之

股東為例 ,因 上開 10元須計人股利總額課稅 ,故國家

稅收僅減損 l0元×(l﹏0%)=b元 ,換言之 ,其 中碎元仍

須依邊際稅率繳給國庫 ,國 家稅收於此範圍內不生損

害 ,倘 以國家所受到之稅收減損作為責令營利事業補

繳之基礎 ,國 家後續須一一追溯股東身分及其所適用

之邊際稅率 ,勢須付出相當稽徵成本進行矯正 。所付出

之稽徵成本 ,亦屬國家因超額分配所衍生之不利益 ,無

法視而不見 。

其次 ,超額分配情形 ,在稽徵作業上 ,皆於營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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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時查得 。個人居住者股東持股利憑單於綜所稅中

報階段行使扣抵權 ,稽徵實務幾乎不設防。欲從綜所稅

端發覺超額扣抵 ,並計算其稅收損失 ,再要求營利事業

補繳 ,對於國內稅捐稽徵作業而言 ,將耗費大量查核及

稽徵成本 。

又營利事業股東結構複雜、人數眾多 ,有 自然人股

東、營利事業股東 ,營利事業亦可能成立多層轉投資公

司投資營利事業 ,可謂形形色色。其中 ,個 人居住者股

東獲得超額分配 ,旋即行使扣抵權 ,其造成稅收損失或

許很快從潛在化為顯在 ,但法人股東層層傳遞可扣抵

稅額 ,何時化潛在為顯在 ,根本無從掌握 。

3.系 爭規定所定 ,責令營利事業應補繳 「超額分配之可

扣抵稅額」及處以 「罰鍰」,兩者如何定性 ?

(l)裁處之「罰鍰」屬營利事業違反義務處以制裁性質之稅

捐秩序罰

行政罰法第 1條本文規定 :「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

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16條 第 1項規定 :「 納稅者違反

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 ,不 予處罰 。」

系爭規定處以罰鍰部分 ,即為行政罰 ,須 營利事業出

於故意或過失 ,方得處罰之。其目的 ,乃 為維護租稅秩
．
序 ,保證稅捐債權公共利益 ,爰規定營利事業如違反

系爭規定所列情形 ,除屬該當行為時稅務違章案件減

免處罰標準規定之情形免子處罰外 ,應按其違章情節 ,

依納稅著權利保證法第 16 條第 3項規定 ,以其違反稅

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 、所生影響及因違反稅法

上義務所得之利益 ,並考量納稅者之資力予以裁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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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8年 5月 27日 修正公布系爭規定由固定 1倍修正為

1倍以下 ,即賦子稽徵機關裁量之依據 。至以超額分配

之金額為裁處基準 ,係 因一般而言 ,超額分配金額愈

大 ,所生為股東謀劃避稅或逃稅利益愈大 ,即情節愈

重大 。舉例言之 ,營利事業原應納營所稅額 l,000萬

元 ,因 享有租稅優惠 ,實際繳納稅額 l00萬 元 ,營利

事業卻按原應納稅額 1,000萬 元記錄 ,錯誤或虛增股

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 少00萬 元 ,並分配子股東 ,即

虛增股東抵稅權 少00萬 元 ,故按該虛增金額為裁處基

礎

(〕

(2)營利事業補缺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係屈懲罰性租稅擔

保責任

儘管系爭規定有加諸營利事業行政罰 ,但超額分

配之可扣抵稅額部分並不因此而回復正常 。為此 ,自

須同時設計回復機制 。其終極 目標 ,自 以要求股東返

還所受領之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為準 ;惟此主債務導

因於營利事業違反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2、 第 66條之

3、 第 6b條之 碎、第 bb條之 6等規定所課子之義務 ,

致危害國家對於股東綜所稅為正確課徵 ,系 爭規定要

求營利事業以自己之財產 ,負 責清償股東所受領之超

額分配可扣抵稅額 ,其性質為懲罰性擔保責任請求權 。

懲罰性租稅擔保責任 ,其制度精神 ,在於確保國家稅

收 ,而 不在於賠償國庫之損害 ,故一經實現擔保責任

之構成要件 ,即依法成立 ,不 以國庫已受損害為必要
3 o

3陳
敏 ,稅法總論 ,l08年 ,l版 ,第 336-337頁 。最高行政法院 10θ 年度判字第碎3碎 號判決亦闡述所

得稅法第 114條之 2第 1項 第 3款規定 ,認為其立法意旨在於 :「 避免營利事業如因計算錯誤而超額

分配可扣抵稅額子適用兩稅合一之股東 ,將 導致國家因該股東以其獲配之超額可扣抵稅額申報扣抵

所得稅 ,而損失超額扣抵部分之損失 ;以及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具有延續性 ,不 僅代表繳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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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以帳戶金額記我錯誤虛堵與正確金額問之差額 ,責令

營利事業補繳是否具合理關聯性

綜上 ,揆諸系爭規定立法意旨 ,責令營利事業補

繳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目的 ,係 因政府就營利事業

安際繳納之營所稅賦子股東抵稅權 ,營利事業自應負

有擔保正確抵稅權之責任 ,如有超額分配情形 ,為積

極確保國家稅收及未來股東抵稅權益 ,營利事業自應

補繳 ,非僅負消極賠償國庫之損害。詳言之 ,營利事業

如構成系爭規定所定之要件 ,致所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

超過依規定計算之金額等情形 ,營利事業已將當時不

得 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分 配 股東 ,專致該帳戶餘額錯

誤 ,爰 責令營利事業就所分配之股東可扣抵稅額超過

可分酉已金額部分補繳稅款 ,具有合理關聯性 。至其補

繳稅額應於補繳 日再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以 維

持該帳戶正確餘額 ,並得於以後年度辦理分配時依規

定正確計算股東抵稅權併同股利淨額分配子股東 ,工

維護 日後分配盈餘時股東之抵稅權｛至該抵稅權可否

用於扣抵股東應納稅額 ,則視股東身分而定),避免其

個人居住者股東不當扣抵及營利事業居住者股東不當

計人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爰系爭規定之補繳責任 ,

應屬擔保營利事業劈際繳納之營所稅成為股東抵稅權

之擔保責任 ,其從屆性應該建立在超額分配回復義務

之基礎上 。再者 ,同條第 3項 明定 ,僅營利事業有歇

業 、倒閉或他遷不明之情形時 ,稽徵機關就該營利事

業超額分配或不應分酋己予股東扣抵之可扣抵稅額 ,向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尚有多少可供股東扣抵 ,同 時亦影響營利事業在往後稅捐週期得分配子股東之可

扣抵稅額金額 ,為 營利事業之永續經營及其股東之權益 ,自 有括要保持該帳戶記錄之一確 。」實務

見解亦不以損害賠償界定所得稅法第 11碎 條之 2規定之補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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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股東追繳 ,足證營利事業超額分配扣抵稅額時 ,

無論其營利事業股東是否將超額獲配之可扣抵稅額計

人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是否已併同其盈餘分配可扣

抵稅額 ,及個人股東是否用於扣抵應納綜所稅 ,稽徵

機關均以營利事業為補繳對象 ,僅於營利事業有歇業、

倒閉或他遷不明之情形時 ,因 無從要求營利事業補繳 ,

爰規定向其所有股東追繳 ,可證營利事業白始 負有依

系爭規定補繳之責任 ,而 非視其股東是否用於扣抵應

納綜所稅 、是否計人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及是否再分

配子個人居住者股東扣抵 ,即是否造成國庫實質被,收

損失以定其補繳之責 。

(二)如營利事業股東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及在 中

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下

併稱境外人士 ,亦為非居住者股東),而有系爭規定所定

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情形 ,比等境外人士股東是否有

持虛堵之 「股東可扣抵稅額」進行所得稅申報扣抵 ,從而

造成國家稅收之減損或衍生其他關於稅務行政之不利益

之可能?

財政部意見 :

1.兩稅合一制下之非居住者股東未享有抵稅權

我國實施兩稅合一制後 ,我 國個人居住者獲配股

利之最終總稅負最高為 碎0o/o,外 國非居住者股東獲配

股利之最終總稅負為 猝0o/o〔營利事業 必0/o十股利扣繳稅

款(巧 o/o)×
20o/o〕 ,倘給予非居住股東可扣抵稅額之抵稅

權 ,將產生營利事業繳納之營所稅退稅(20o/o-250/o)子 非

居住者股東 ,使非居住者股東獲配之股利總稅負僅為

20o/o,內 外資總稅負差距達 20o/o之不合理情形 ,外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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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享有超國民待遇 ,不符合平等原則 ,爰所得稅法

第 73條之 1明 定非居住者股東未享有兩稅合一制之

抵稅權 。

2.營利事業超額分酉已可扣抵稅額子非居住者股東 ,影響

未來股東權益 ,衍生稅務行政之不利益 ,爰不因股東

身分別而免於承擔作為義務

(1)督促營利事業善盡維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正確

性及延缺性之應作為義務︳如一(一 )l(3)〕
,為兩稅合

一設算扣抵制度達成租稅公平 、確保國庫收入及簡

化稅政之必要手段 ,不至其股東結構或身分別 ,均

應依規定設置及維持該帳戶之正確紀錄 ,並正確計

算可扣抵稅額併同盈餘分配子股東 ,即使營利事業

當時股東全數為非居住者股東亦不例外 ,自 不得 自

恃行為時全數為外國股東 ,即 怠於遵循法令 。

(2) 適 用兩稅合 一稅制之營利事業大部分股東身分眾

多且可能數以萬計(包括營利事業居住者股東、公益

慈善機關團體股東 、政府特種基金 、個人居住者股

東 、非居住者股東等),且營利事業持續經營 、股東

結構隨時變動 ,倘考量其股東身分別不同 ,以股東

是否有抵繳事實作為責令補繳超額分配稅款依據 ,

殕 徵 機 而須 逐 筌 杏核 所 人 最終 丹不 已抵 故該 超

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始能確定營利事業應補繳超

額分配之稅款 右守務作 業及 時效上之 困難 ,不符

合比例原則 ;倘未及時查在補徵 ,將造成稅源流失 ,

對 我 國 未來稅收可 能 產 不利影響 ,且該超額分配

稅額未子補繳 ,將無法再正確分酉已子該營利事業後

缺年度之股東 ,亦損及該等股東之抵稅權益(如后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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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3.綜上 ,系 爭規定責令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之可扣抵

稅額帳戶 ,係為校極確保國家稅收 ,而非僅消極賠償

國庫之損害 ,尚 非以其個人居住者股東進行扣抵因可

扣抵稅額計入股利總額及綜所稅採累進稅率 ,其邊際

稅率不同所造成之安際稅收損害為構成要件 。

二 、系爭規定未區分營利事業之股東為境內或境外人士 ,而 就

其股東可扣稅額帳戶金額錯誤之情形 ,一律責令營利事業

補繳超額分配之金額及處罰 ,是否達憲?又同法第 73條之

2但書之規定 ,是否影響上開違憲與否之判所?

財政部意見 :

(一 )系 爭規定為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下確保股東可扣抵稅

額帳戶完整正確之必要性、妥當性手段 ,符合比例原則 ,

營利事業毋庸區分股東身分一律有維持帳戶完整正確

責任 ,其有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情形時即應責令補繳及

處罰 ,未有不同者為相同對待之不為合理之差別待遇而

違反平等原則之疑義 ,且合於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1.如上所述 ,營利事業持續經營下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戶係累積帳戶 ,比一時為百分之百境外股東持股之營

利事業 ,不 能保證彼一時不轉換持股為境內股東 。因

此 ,鑑於營利事業股東結構時有變動 ,適用兩稅合一

設算扣抵制之營利事業即應設置該帳戶 ,且不論其股

東結構或身分別 ,均應依規定維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戶之正確紀錄 ,並正確計算可扣抵稅額併同盈餘分配

子股東。司法院釋字第碎85號解釋揭示 :「 憲法第 7條

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 、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而係保障

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 ,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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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 ,自 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

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 。」亦即相同者為相同之對待 ,不

同者為不同之對待 。既然不分股東結構均有維持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正確性之必要 ,系 爭規定不因股東身

分而作差別待遇 ,尚 不違反憲法平等原則 。

2.倘 因營利事業之股東身分為非居住者 ,即可不設置股

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或任意記載並分配股東可扣抵稅

額 ,對於遵循法令之營利事業實有失公平 ;且當股東

結構變動為居住者時 ,亦無從重整回復該營利事業股

東可抵稅額帳戶之正確性 ,進而可能導致國庫稅收損

失或損及股東抵稅權 。

3.再者 ,若 以股東有無抵稅權 ,論營利事業是否負有擔

保股東可扣抵稅額正確性之責任 ,則 營利事業居住者

股東亦屬僅將可扣抵稅額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

如未分配股利 ,其個人股東亦未具有抵稅權 ,惟營利

事業仍應 負有擔保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正確性之責

任 ,同 理 ,縱營利事業之非居住者股東亦未具有抵稅

權 ,應 同樣 負有擔保股東可扣抵稅額正確性之責任 。

如此 ,方符合相同者為相同對待之平等原則 。是營利

事業上開應作為義務 ,係為確保其實際繳納之營所稅

成為股東抵稅權 ,此為其擔保責任 ,不 因其股東身分

別或股東有無將該可扣抵稅額用於抵繳稅款而有所不

同 ,亦 不因此而豁免其義務 。

碎.營 利事業有系爭規定情節之一者 ,即 已構成補繳稅額

之要件 ,無論對非居住者股東或其他股東超額分配可

扣抵稅額 ,均應就超額分酉已數予以補繳 ,以 回復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正確餘額

l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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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違反平等原則之情事 。其補缺之超額分配可扣抵稅

額 ,依本部 l00年 b月 少日台財稅字第 l00000b1努 0

號令規定 ,應於補缺 日再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

以維持該帳戶正確餘額 ,並得於以後年度辦理分配時

依規定正確計算併同股利(或盈餘)淨額分配子股東 ,尚

無影響營利事業受憲法保陣財產權之情事 。

5.本部 l07年 3月 28日 台財稅字第 l060碎b87570號令 ,

配合 l0碎 年度起兩稅合一由全數改為半數設算扣抵制

之實施 ,爰核釋放寬自 l0碎 年 1月 1日 起 ,營利事業

併 同股利或盈餘淨額分配可扣抵稅額子其股東或社

員 ,有 系爭規定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情事者 ,不論其

股東或社員是否為個人居住者 ,其應補繳之超額分配

稅額及裁罰基準 ,均以該條規定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

額之半數為準 ;又為維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正確

性及保障股東應有之抵稅權 ,爰規定營利事業補繳之

超額分配稅額之半數 ,卻得全數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戶餘額 。依此可見 ,兩稅合一制度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戶之設計及立法 目的 ,非單純損害賠償性質 ,而係

建立在超額分配回復義務 以維持該帳戶之正

確餘額 ,保障未來股東應享有之抵稅權 ,以個人居住

者獲配正確股利淨額 800萬 元 ,原 應獲配正確可扣抵

稅額 l00萬 元 ,假設邊際稅率為碎0o/o為例 ,股利應補

繳綜所稅 2少0萬 元 【(800十 l00× l/2)×碎0o/o-100× l/2】 ;惟

因營利事業虛增致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 200萬 元 ,股

利應補繳綜所稅稅額 2b0萬 元 【(800十200× l/2)×碎0o/o一

200× 1/2】 ,國 庫實質稅收損失為30萬 元(260-2少 0),惟

依規定營利事業應補繳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半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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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l00-200)× l/2】 ,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為 l00

萬元 ,更可證明責令營利事業補繳超額分配可扣抵稅

額 50萬 元 ,非以政府守際稅收損失金額 30萬 元為補

繳基礎 ,其 目的僅在回復正確餘額 。

b.綜上 ,揆諸系爭規定立法意旨,係為督促營利事業善

盡維持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正確性及延續性之應作為

義務 ,為兩稅合一設算扣守∫制度達成租稅公平 、確保

國庫收入及簡化稅政之必要手段 ,系 爭規定營利事業

之應作為義務及違反時之補繳機制 ,無論對外國股東

或其他股東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 ,營利事業均應就其

超額分配數予以補繳 ,無違反平等原則 ,且明定於所

得稅法要求營利事業一律遵守 ,符合租稅法律主義 ,

前開補繳之手段縱然可能限制人民財產權 ,1l隹 其並未

過當 ,與所欲保護之公共利益(稽徵成本 、遵從成本 、

維護未來股東抵稅權 、國庫稅收及才日一稅公平)間 亦非顯

失均衡 ,且該補 繳稅額於 以後 年度辦理盈徐分配時 ,

得依規定正確計算併同股利(或盈匍 淨額分酉已子股東 ,

帝 血 媽 唐 存 空 替 分Ⅱ室 堂 盼 左旌 而 右 立 反 比 布｜后 目〢閣

題 。

(二)所得稅法第 73條之 2但書係為衡平非居住者股東於兩

稅合一稅制修正前 、後之股利所得稅負所為之規範 ,不

影響營利事業是否有超額分酉已可扣抵稅額事旁之判所

我國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之適用對象 ,係以本國

股東為限 ,不 適用非居住者股東 ,故所得稅法第 73條之

2規定,非居住者股東獲配之股利(或盈餘)總額所含之稅

額 ,不得抵繳其應納所得稅額 。惟考量實施兩稅合一制

配套措施之一 ,營利事業之盈餘保留未分配者 ,應加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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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所稅 ,該加徵之稅額如不得扣抵非居住者股東在我國

之應納稅額 ,將使其稅負較改制前增加 ,恐影響外資投

資意願 ,爰採取適當作法 ,於同條但書規定非居住者股

東獲配股利(或盈餘)總額所含稅額中 ,屬 於加徵營所稅

部分實際繳納之稅額 ,可抵繳其股利淨額(或 盈餘淨額)

之應扣繳稅款 ,避免外國股東因我國稅制改革 ,增加其

於我國之總稅負 ,以維持外資股東合理負擔我國稅負。

(三)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子非居住股東倘免子處罰並免子

責令補繳 ,形 同免除營利事業未遵循法令所生責任 ,對

恪連法令義務之營利事業形成不平等待遇

營利事業有系爭規定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應處罰

鍰 ,應按違反稅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 、所生影響

及因違反稅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裁處罰鍰 。營利事業超

額分配可扣抵稅額子非居住者股東 ,本部考量該違章行

為所生之影響及應受責難之程度 ,現行稅務違章案件減

免處罰標準第 7條規定 ,該超額分配之稅款免子處罰 。

上開減免處罰規定係於補繳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前

提下論營利事業之可責性 ,並認其可責程度較低 ,故予

以免罰 ;倘營利事業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子非居住者股

東又無須責令補繳 ,形 同未遵循法令之營利事業無須承

擔任何責任 ,對於多數遵法之營利事業不公平 。

三 、檢送相關資料如附件

(一 )所得稅法第 b6條之 1至第 6b條之 b立法資料

(二)所得稅法第 73條之 2立法資料

(三)所得稅法第 11碎 條之 2立法資料

(四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7條

(五)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所得稅法第 1l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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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2)

(六 )本部 l00年 6月 θ日台財稅字第 l00000bl3碎0號令規定

(七 )本部 l07年 3月 必 日台財稅字第 10b0猝 68757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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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一】稅額扣抵比率計算錯誤 ,損及未來股東權益

甲公司θ0年 12月 31日 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 2,000元 (全部

屬 87年度以後年度之盈餘),股東會決議於 少1年 b月 30日

分配盈餘 l,000元 ,同 日甲公司之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為 碎00元 ,計算稅額扣抵比率為 200/o(碎 00元-2,000元 ),併

同盈餘淨額 l,000元 分配可扣抵稅額為 200元 (l,000元×20o/o)

子股東 ,甲 公司盈餘分配後 ,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為 l,000元

(2,000元 一l,000元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正確餘額應為 200

元﹌00元 -200元 )。 倘 甲公司錯誤計算稅額扣抵比率 30o/0,

致分配股東可扣抵稅額 300元(l,000元 ×30o/o),其 因超額分

配致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應僅剩 100元 (碎00元 -300

元)。 嗣後甲公司股東若全數換人 ,其分配剩餘之 l,000元盈

餘子新股東時 ,因 前次超額分配 ,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

額僅剩 l00元 ,致新股東損失 l00元抵稅權 。考量白由經濟

體系下 ,營利事業可視其經營狀況 ,決定是否分配盈餘 、分

配金額及分配時點 ,倘 甲公司於 炒1年 12月 31日 補繳超額

之可扣抵稅額 l00元 ,並計入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回

復正確餘額 200元 ,次年度分配盈餘 l,000元時 ,新股東可

獲得正確抵稅權 200元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情形詳下表),

不致影響新股東投資甲公司原應享有之權益 。

日期 摘要 計入金額 岫 餾

θ1/0l/0l 期初餘額 400

θ1/0b/30 分配盈餘 300 l00

θ1/12/31 補繳超額 分配稅款 l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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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二】虛增可扣抵稅額造成已實現及未確定之稅收損失

(l)l01年度乙公司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期初餘額 500萬

兀

(2)乙 公司 l01年分配股利時 ,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 碎00萬

元子其法人股東丙(我 國營利事業)及個人居住者股東丁

等 30人 。

(3)法人股東丙 l02年間將持有乙公司之股權移轉子另一法

人股東 A。

※個人居住者股東丁等 30人 101年 8月 必 日獲配股利 3,000

萬元及可扣抵稅額 碎50萬 元(包含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 300

萬元),個人股東丁等 30人於 l02年 申報 l01年度綜所稅

時已全數扣抵應納稅額或退稅 ,造成國庫稅收損失 。

※法人股東丙營利事業 101年 8月 15日 獲配股利 l,000萬 元

及可扣抵稅額 150萬 元(包含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100萬

元),並計人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於 102年 8月 15日 分

配股利時將該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分配子其法人股東戊

l01年度乙公司
抵稅額帳戶

期初餘額

正確餘額
l02.5

申報數

l03.猝

核定數
備 註

250萬 元 750萬 元 250萬 元
虛增

500萬 元

分配股 利 淨額依規 定

之稅額扣抵 比率計 算
之金額

砭00萬 元 一b00萬 元 挖00萬 元

101.8.15

分配月殳利

化000萬 元

核 定超額 分配可扣抵

稅額
“00萬 元

期未餘額 50萬 元 150萬 元 -350萬 元

股利分酉己日 l01.8.15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餘額(A)
250萬 元 750萬 元 250萬 元

分配日累積未分配盈
餘帳戶餘額(B)

5月00萬 元 5,000萬 元 5月00萬 元

稅額扣抵比率(A/B) 5o/o 15o/o 5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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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 60萬 元及個人股東己等 l00人 碎0萬 元 ,其 中個

人股東己等 30人於 103年 申報 102年度綜所稅時已全數

扣抵應納稅額 ,造成國庫稅收損失 ;法人股東戊 102年 8

月 15日 將該錯誤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b0萬 元計人其股東可

扣抵稅額帳戶 ,至後續法人股東戊可能再將比超額分配可

扣抵稅額分配子其股東 ,最終股東有無將比超額分配可扣

抵稅額扣抵應納稅額 ,尚 需逐筆查明該等未確定之稅收損

失 。

(碎)承上 ,假設乙公司 l02年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無變動 ,稽

徵機關 l03年 b月 查獲乙公司 101年 8月 15日 超額分配

可扣抵稅額之情事 ,爰 責由乙公司補繳超額分配可扣抵

稅額 碎00萬 元 ,乙 公司於 l03年 b月 補繳超額分配稅額

猝00萬 元 ,則 l03年分配股利時 ,營利事業即可正確計算

可扣抵稅額併同分配子股東 A及個人居住者股東丁等

人 。

103年度乙公司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正確餘額 1研.5申 報數 備 註

期初餘額 (l) 允 萬元 -350萬 元

因投 資於 中華民國境內

其他營利事業獲配股利
總額 或盈餘總額所含之

可扣寸氐稅額(2)

150萬 元 150萬 元
103.8.上 5

獲 配股利

其他經財政部核定項 目-

補繳超額分配稅款(3)
猝00萬 元 l仍 .b.30補 繳

分配股利淨額依規定之

稅額扣抵 比率計算之金

額

-100萬 元 -100萬 元

l03.少 .30

分 酉己月殳利

1月00萬 元

期未餘額 100萬元 100萬 元

咫缸利孩>酉己日 l03.砂 .30丹史

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
(A)=(l)十(2)十 (3)

200萬 元 200萬 元

分配 日累積未分配盈餘
帳 戶 (B)

2,000萬 元 孔000萬 元

稅額扣抵 比率(A/B) 10o/o 1(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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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係一延續性之累積帳戶 ,稽

徵機關查核時 ,其個人股東已將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扣抵

其綜所稅應納稅額 ,或法人股東已再將該超額分配可扣抵

稅額分配子其股東 ,倘須逐筆查核最終所得人是否已扣抵

該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 ,追溯計算最終實際申報扣抵之

人數及稅額 ,需耗費大量稽徵作業且營利事業依從成本過

高 ,又部分上市櫃公司股東數以千計或萬計 ,倘營利事業

未即時補繳稅款 ,將影響營利事業後續股東之抵稅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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